
·757·

2019年1月                              理论研究                                文  渊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数据

收集，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调查对象。选取了南京市主要独

立学院（南大金陵、东南成贤、南航金城）的在校大学生作为本

次调查的样本。实际发放问卷700份，回收有效问卷632份，有效

回收率90.2%。

一、新媒体时代下大学生就业权益侵害现象

新媒体时代独有的开放性，自由性，互动性等特点，拥有

独特的魅力。同时信息的高度发展使得大学生信息外泄，通过网

络，系统能定义出每个大学生大致的生活状态，从而匹配给他们

一些在类型和薪水方面对大学生都很有吸引力的工作广告及中介

广告。大量的网络信息特别是一些对成功人士的描述造成新进入

社会的大学生往往会有这样的错觉：只要他们愿意努力工作，赚

钱并不难。但是，社会中介是混杂的，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大学生

的弱点，如不深入了解工作单位、思想单纯、不知道如何维护自

身的权益等，设置陷阱，对大学生的就业权益造成伤害。据调

查，73%的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受到侵害，其中69%来自中介公

司，31%来自用人单位。

调查发现，大学生在找工作时对中介公司和雇主不太警觉，

对于一些工作中介APP或网络广告中的工作过于信任，特别是一

些自己常用的APP，大学生多会陷入这个APP的公司很大，他们

的广告应该是真的的误区。被侵权后维权意识不足，在与中介机

构签订合同或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之前，15%的学生每次都

详细阅读并确认合法性，24%和50%的学生经常或偶尔确认合法

性，而11%的大学生从未确认这些机构的合法性及阅读相关条款

就签字了。在发现自己被侵权后，79%的大学生选择自己蒙受损

失，10%的学生向有关部门投诉或起诉相关单位来维护自己的权

益。在调查了那些选择遭受损失的学生之后，发现他们中的大多

数人认为应该依靠法律来保护他们的权益。但由于诉讼费用高、

诉讼程序复杂、证据不确凿、对法律规定不熟悉，少数学生不知

道该向哪个部门汇报情况，最后选择放弃维护自己权益。通过调

查，我们发现大学生权益受侵害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中介机构的诈骗

中介公司收取中介费后敷衍、推诿，来拒绝提供相应工作。

在被侵犯的大学生中，82%的学生表示中介公司收取相关费用

后，敷衍、推诿，从未提供相应的工作信息，并且态度变差。经

调查发现，这些黑中介在收取当事人中介费时，巧妙地设置了书

信费、应急费、档案费等名称，但他们经常以临时旷工为由，使

学生等待通知，或者向学生提供虚假的工作信息。在他们多次找

不到工作的时候，会逐渐失去耐心，最终放弃。一些APP在广告

上多用一些大公司的logo作为宣传，点进去之后多与实际不符，

或在交完中介费之后才发现被骗。

中介公司支付的佣金太多，47%的受害者说他们不得不因为

佣金太高而放弃工作。这些黑中介机构承诺为大学生提供就业信

息和单位，到头来却为想赚钱的大学生提供一些报酬低廉的体力

劳动。一些黑中介机构甚至让被骗的大学生为他们工作，去骗更

多的大学生。在被中介公司欺骗后，这些大学生被迫成为中介公

司的共犯，以弥补他们自身的损失。

2.用人单位的诈骗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有些用人单位在就业过程中因各种不

必要的原因解雇大学生，雇主经常以没有通过一个月的试用期为

由拒绝支付或少付学生的应得工资。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与中

介公司与雇主之间的勾结和欺诈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可以用这

种方法来获得源源不断的大学生无偿劳动。公司支付了各种培训

费和服装费后，以各种不合理的借口拒绝录用。这种招聘通常被

称为模特招聘或参加歌手和电影明星的培训课程。然后，学生们

被要求花大量的钱为线上选举拍摄艺术照片，或者以培训或提供

服装为借口向学生收取各种名字的费用。最后，他们被要求以缺

乏资格为由拒绝，或者无限期地等待通知以拖延时间。

3.劳动合同的诈骗

用人单位利用大学生对劳动合同不熟悉，不仔细阅读等疏

忽，或利用对《劳动法》、《合同法》不了解的漏洞，肆意制定

劳动合同，17%的学生表示他们被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内无故

开除，且没有支付补偿金，3%的学生在工作一个月后仍未与就业

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且没有获得双倍工资补偿。也有欺诈者以收

取手续费，保证金为由，向受害者提供虚假的劳动合同和虚假的

工作岗位，待受害者发现时，早已楼去人空。

二、独立学院学生遭遇侵权的原因分析

1.政府有时的不作为导致保护丧失

保护大学生校外就业权益的途径主要有四种：劳动部门、工

商部门、公安机关、新闻媒体和舆论。但是，各部门的主要职责

并不是保护大学生的劳动权益，这使得大学生在维护自身权益方

面蒙受了损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职权的局限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本身的法定职能不涉及解

决大学生之间的劳动争议。二是公安机关角色的间接性。只有当

用人单位涉嫌欺诈、暴力威胁大学生时，公安机关才会介入。三

是媒体舆论功能的局限性。媒体的作用是更多的曝光，它的作用

更像是一个警告，以防止更多的人遭受同样的虐待。如果问题不

是很社会化和典型化，即不涉及太多，影响也不是很严重，那么

舆论和外部压力很难推动问题的最终解决。这些因素都使得大学

生校外就业权益的保护边缘化。

2.学校的帮助不足

独立学院就业安排指导机构的作用非常有限，学校对大学生

就业的重视不够。大多数高校专门设立了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其职能主要包括指导和管理大学生勤工助学项目和指导大学生就

新媒体时代下独立学院大学生就业权益的维护与保障研究
段兆轩　张翔南　胡忠永　齐桂玲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学金城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56）
[摘　要] 当代大学生，尤其是独立学院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权益被侵犯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经调查发现，一些不道德的中介公司和用人

单位不仅以各种名义诓骗毕业生钱财，而且往往在其付出大量劳动后不给予应有的回报，甚至诱导他们从事不良、危险的工作。这主要是由于

就业市场混乱，立法不完善，对大学生就业重视不够，大学生自身缺乏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因此，规范大学生就业市场，为大学生提供

良好的就业环境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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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工作。但是，在校外工作学习援助的指导几乎是空白的。即使

是在宏观指导下，其效果也非常有限，更不用说维护已经毕业学

生的合法权益。因此，为获取就业信息，渠道有限的大学生往往

要以中介公司为重点，依靠校园内散播的招聘小广告来寻找就业

机会。此外，这些行为给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促进虚假信息传播

的机会。

3.大学生对自身权益的消极态度导致保护失败

从现状看，大学生普遍缺乏社会经验和自我保护意识，维护

自身权利的观念不深入。他们自身的权益在受到侵害后，往往选

择消极的退却态度。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大学生的权益不能得到有

效保障。第一，缺乏基本的识别和警惕。大学生作为就业市场上

的弱势群体，处于弱势地位。由于其法律观念薄弱，缺乏基本的

识别能力和警惕性，他们不知道如何区分一些广告陷阱和变相收

费。第二，对劳动协议缺乏充分的理解和关注。许多雇主以就业

不必签订合同为借口。他们只是口头承诺试用期、工资、福利待

遇等问题。受骗后，由于证据不足，无法弥补损失。第三，维权

观念没有深入大学生心中。大学生往往有一定的维权意识，但很

少采取行动。其主要原因是诈骗资金数额不够大，不足以引起公

安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注意。大学生如果选择诉讼，那么

程序诉讼时间，程序复杂以及高昂的费用却让他们望而却步。

三、新媒体时代下独立学院大学生就业权益保障措施

1.加强移动客户端的信息化建设

建立现代化就业指导方式对于新媒体时代加强移动客户端信

息化建设来说至关重要，也是大学就业指导工作顺应新媒体时代

发展的必然。高校当以手机为载体，加强校园就业指导微博、微

信公众平台、手机就业APP等的建设，并注重移动互联的互动技

术在实际中的应用，使得就业指导中的全面信息做到及时送达和

反馈。高校就业指导部门还应当主动和移动应用开发商以及软件

公司合作，利用就业指导系列移动平台建设、设计和开发。经常

开展青年喜爱的线上线下等各种活动形式，以青年学生热衷的信

息发布方式和载体吸引青年学生主动关注就业信息，并参与就业

指导部门的互动，主动成为就业信息的接受者和发布者。

2.独立学院结合自身特色确定人才培养方案，完善就业指导

体系

目前，独立学院教育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就业形势

十分紧张。只有身体上有“亮点”的学生才能被注意到。因此，

我们所培养的学生应该是市场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有竞争力

的技术人才和应用型人才。这样，独立学院的毕业生就有了自己

的专业知识和就业竞争力，并且可以得到平等的待遇。

独立学院还应完善就业指导体系，提高就业指导服务水平。

一是重视就业指导教师队伍建设，切实做好相关工作。做好学生

就业指导工作，关键是培养一支专业、高素质的就业指导队伍。

学校应当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给予支持，动员教师、校友

和企业参与就业市场发展。二是就业指导和教育不仅要在学生即

将毕业时进行，而且要在整个过程中为学生提供有目的、有计划

的就业指导。一些独立学院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特点和需要进行

就业指导，效果显著。例如，第一年帮助学生树立职业观念；第

二年，引导学生发现和理解他们的个性、兴趣和专业知识，并确

定他们的职业目标。第三年，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提高职业

技能。第四年，我们将向毕业生介绍就业政策，教授他们求职技

能，帮助他们为职业角色的转变做好准备。三是与部分用人单位

建立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定期举办专业招聘会，增加大学生与

用人单位零距离接触的机会。例如，广州的许多大学利用广交会

为大学生创造就业机会。四是积极发展提供长期稳定工作岗位的

工学基地和主体。要摆脱零碎局面，形成一定规模，必须建立自

己的基础和经济实体。这种基地和实体既可以是学校生产型，也

可以是自助型，也可以是学校合作型。

3.加强第二课堂的就业指导理念指导和权益维护指导

第二课堂的真正主体是大学生，活动以校园为中心，以全社

会为空间，高校团委老师负责指导和管理，真正实施者为社团及

各项活动中的学生干部。真正把第二课堂作为就业指导工作和大

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主战场，需要加强第二课堂的就业指导

理念指导和权益维护指导，具体举措为一是对校团委老师进行就

业指导方面的培训，让他们同时兼任就业指导课程的授课工作，

潜移默化地影响校团委老师的工作理念和教育思想，并能转化为

实际行动，从而在指导和管理第二课堂活动中，影响到活动的实

施者和执行者——学生干部。二是设计学生感兴趣的就业指导和

就业权益维护第二课堂活动，比如模拟招聘、简历制作大赛、模

拟法庭、权益维护讲座、优秀毕业生有约、我是演讲家、法律知

识讲座等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提升大学生未来职业需求能力和

权益维护能力。

4.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普及法律知识

许多立法机关相关法律制度的专家学者认为，劳动法是10年

前制定的，一些不符合实际需要的人应及时进行适当的修改和补

充，以填补法律空缺。将大学生纳入劳动法调整范围，赋予他们

签订劳动合同的权利，明确违反劳动合同双方的法律责任，规定

双方的补救措施和程序。

目前，高校开设了“法律基础知识”课程，但大多数学生

还没有很好地掌握，特别是常用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等，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甚至不了解向哪个

机构投诉。在实践中，还存在着缺乏法律实践、学习与应用分

离、注重学习、忽视使用等问题。鉴于上述情况，建议学校采取

以下措施：一是要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教育。

二是学校可以举办一系列就业指导讲座，向学生介绍就业过程中

的安全注意事项，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就业态度和观念，增强对

社会的认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三是学校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

素养，提高学生依法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

四、结束语

就业是大学生从学校向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我们需要规范

大学生就业市场，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就业环境。同时在新媒体

时代下，大学生要提高自己的甄别能力，努力培养自己的综合素

质，应对新媒体这把双刃剑带来的好处和潜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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